
我國永續分類標準之
初步建置成果分享

2021.12.21



簡報大綱

 經濟活動和永續發展
 碳中和 v.s.金融貢獻
 經濟活動的永續標準
 應用與案例



經濟活動和永續發展



經濟活動產生環境損害



法制趕不上環境惡化的速度，
永續發展似乎成為了奢想⋯

WWF: 自 1970 年代人類致 4,000 種動物群族減 60%，問題
根源是過度消費，我們不應再忽略當前不可持續的生產模式
和浪費帶來的影響。

資料來源：立場報道 2018.10.30



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AR6）

• 相比1850年至1900年的全球溫度，2011年至2020年的全球溫度上升
了1.09℃

• 過去五年是1850年以來歷史氣溫最高的五年。

• 相較於1901年至1971年，海平面上升的速度翻了三倍。

• 在溫室氣體排放量最理想的情境下，2021~2040年全球升溫仍非常有
可能突破1.5℃。

資料來源：台達基金會（2021）、天下雜誌（2021）



《刺胳針倒數》：氣候變遷嚴重威脅人類健康，所有指標都在惡化！

• 《刺胳針倒數》是英國權威醫學期刊《刺胳針》與全球多個頂尖學術機構及聯合國專家
合作的計畫，每年就氣候變遷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發表報告。

• 在今年的年度報告指出，包括高溫、極端氣候事件、傳染病、饑荒、空氣污染等44項與
氣候變遷相關的全球健康指標都在惡化，導致全球數百萬人面臨生命危險。

• 2019年有近35萬人死於高溫相關
疾病。

• 到了21世紀末，約1,100萬人暴
露在致命的高溫環境。

• 全球暖化提高了真菌生存環境的
平均溫度，到了21世紀末，如果
碳排放量不減少，世上近9成人
口將面臨瘧疾與登革熱的風險。

高溫致死 傳染病肆虐

• 空氣污染產生刺激肺部的細懸浮
微粒「PM2.5」，導致致命危害。

• 《刺胳針》研究報告指出，
PM2.5每年造成近100萬人死亡。

空氣品質惡化

資料來源：https://www.storm.mg/article/4006605?page=2；圖片來源： https://unsplash.com/

https://www.storm.mg/article/4006605?page=2
https://unsplash.com/


德州暴風雪帶來經濟指標崩壞

• 約1430萬人缺乏乾淨飲水

• 一度400萬人斷電的情況

• 居民收到電費帳單，竟暴漲近200倍，達到
了12000美元



金融和永續發展的關係？
•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 轉型風險 v.s.實體風險

圖片來源：TCFD官網

風險 說明

轉
型
風
險

政策和法規風險
(Policy and Legal Risks)

氣候變遷相關政策行動將持續發展，政策目標通分為兩類：試圖限制任何可助長氣候變遷不利影
響的政策行動，以及促進調適氣候變遷的政策

技術風險
(Technology Risk)

經濟體系逐漸轉向支持低碳、高效能之技術改良與創新，將影響部分組織之競爭力。因此新技術
開發及使用之時機點，將為組織評估技術風險之主要不確定因素。

市場風險
(Market Risk) 氣候變遷影響市場造成供需結構改變產品與服務機制，越來越多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名譽風險
(Reputation Risk) 氣候變遷可能影響客戶或社群，評斷組織是否致力於低碳轉型之形象有密切相關。

實
體
風
險

立即性風險
(Acute Risk)

氣候變遷帶來的實體風險可能對組織造成財務衝擊，如損害資產或供應鏈中斷等影響。立即性風
險係以單一事件為主，包含颱風、龍捲風、洪水等極端氣候事件。

長期性風險
(Chronic Risk) 長期性風險係指氣候模式的長期變化，如持續性高溫可能引起海平面上升或長期的熱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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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永續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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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翻譯自NGFS《Overview of 
Environmental Risk Analysis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央行和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路（NG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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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化石燃料貝萊德十年來損失900億美元

• 據英國衛報報導，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一份報告指出，貝萊德押寶價值
下跌的石油公司，同時錯失乾淨能源成長的投資機會，導致其價值6.5兆美元的資產縮水
。

• 該報告發表前不久，英格蘭銀行才剛針對化石燃料投資對「經濟和金融體系的重大風險」
提出嚴厲警告。英格蘭銀行估計，隨著各國政府制定更加積極的氣候目標，價值高達20 
兆美元的化石燃料投資可能被套牢。

資料來源：環境資訊中心2019.08.06 
圖片來源：貝萊德官網

風險判斷錯誤-投資損失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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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氣候風險產業撤除資金
 根據國際撤資倡議組織「350.org」官網統計，截至目前為止，全球當中
包含宗教團體、基金會、學校、政府機關與基金、私人企業等，已有超過
14.5兆美金的資金，宣布從化石燃料產業全面或部分撤資。

資料&圖片來源：350.org 12



 碳中和 v.s.金融貢獻



各國碳中和進程與現況

 131國宣布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
放目標。1

• 不丹與蘇利南共和國因原先產業結構並非
以重工業為主，加上國土面積多以森林居
多，因此較早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 歐盟創新大學ECIU分析：“宣布淨零排放
目標的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總計超過
全球總GDP的50%，積極採取氣候變暖相
關對策的態勢正在升溫。"

資料來源：1. 
https://www.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01_content&SiteID=1&MmmID=1036276 
263153520257&MGID=110041916175254705

2. ECIU官網
圖片來源：ECIU官網

紐

蘇利
南

http://www.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01_content&SiteID=1&MmmID=1036276


歐洲綠色新政 Fit for 55

• 歐盟「綠色新政」為達成「2050零排放、零廢棄、零污
染」之長程目標，「2030減碳55％」之中程目標鋪路，
要求企業／個人在行為上負更明確環境責任

• 物質流：針對氣候保護、綠色能源、循環經濟、綠建材裝
修、交通運輸、永續食品、生態與生物多樣性以及綠色化
學，鏈結歐盟現有法規命令

• 金流：永續投資、產業政策與公正的轉型機制將是支撐歐
盟綠色轉型關鍵，加強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提高碳排
放價格、擴大碳排放交易範圍、補貼低碳出口產品、訂定
嚴格進口歐盟市場的環境標準



國際綠色新政下，永續金流三大關鍵政策

碳排放交易市場
為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政府會先設立該年溫室氣體的總量管制目標（Cap），
再分配二氧化碳的排放權（Emissions permits）給各個排碳的業者，並且
允許業者透過碳排放交易市場，購入或售出其交易排放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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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投資架構
綠色金融是聯合國提倡的觀念，目的是為了減少經濟活動的環境損害，以及
引導資金到永續經濟活動，達到市場轉型、企業升級的目的。

碳邊境調整機制
歐盟為避免碳洩露風險，歐盟將碳排放交易市場機制擴大至進口品，意即
出口至歐盟的產品亦須購買排放配額。



COP 26

• 100多個國家簽署 2030年將甲烷排放量減少30%

• 佔全球經濟體 70%以上、超過 40 位的世界領導人，

支持並簽署新突破性議程，優先針對鋼鐵、道路運輸、

農業、氫能和電力五大行業，協調和制定全球標準和

政策

• 各國紛紛加碼未來的資金：美國將投注5,500億美元在

綠能，日本2026年同意再增加2,788億美元的氣候資

金，加拿大則透過碳定價提供1,475億台幣等的綠色資

金。而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更是承諾，

未來三年投資100兆美元融資供發展淨零



主要國家政策及影響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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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發展近況 相關政策及規範 相關經濟及產業影響

歐盟

 4月21日公布氣候變遷技術篩選標準及未
造成重大損害定義

 7月6日公布新永續金融策略、《歐盟綠色
債券標準》草案、《歐盟永續分類標準第
8條授權法》等措施。

《歐盟永續分類標準規則》、《永
續金融揭露規範》、《歐盟永續分
類標準第8條授權法》、《企業永
續報告指令》草案、《歐盟綠色債
券標準》草案

永續金融揭露規範影響約2,500家左
右金融機構、新永續金融策略強調未
來應研擬中小企業方針，預估影響
2,300萬家企業

英國 2021年6月9日成立新的獨立專家小組「綠色
技術諮詢小組」協助綠色分類標準之制定 《英國政府綠色金融框架》 2021年發行150億英鎊綠色公債、10

年內創造30萬工作機會

日本
2018年推動綠色金融，以「環境永續企業評
估基準與觀點」 、 「綠色債券指導方針
2020年版」為依據

《環境永續企業評估基準與觀點》、
《綠色債券指導方針2020年版》 2020年綠色債券總額1兆日圓

新加
坡

2021年公布《新加坡及東協綠色分類及相關
認定標準》，介紹環境目標、不同分類標準

《環境風險管理指導原則》、《新
加坡及東協綠色分類及相關認定標
準》

2030年東協綠色投資每年兩千億。今
年試辦再生能源業、回收業、農業綠
色融資

馬來
西亞

2021年4月30中央銀行發布《氣候變遷基礎
原則分類標準》 《氣候變遷基礎原則分類標準》 將引導潛在資金2兆馬幣進入綠色投

資

中國
2019年發布之《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
版》，分為6 大綠色產業；2021年5月6日
《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1年版）》

《綠色產業指導目錄》、《綠色債
券支持項目目錄》

2020年底綠色信貸餘額11兆、綠色債
券1.2兆人民幣



歐盟永續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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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以永續分類標準界定
永續活動範圍，盼提
供投資人與金融機構
以量化資訊，判斷經
濟活動是否永續的標
準，並將資金引導至
永續經濟活動

內容

定義經濟活動的
永續標準

提供企業及金融機
構進行詳實資訊揭
露，並提供給投資
者、利害關係人及
機構公開審閱，作
為投資人的投資評
估參考

目的

使市場參與者和消費者瞭解哪些經濟活
動永續

防止漂綠，以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
提供穩固基礎

1.協助資金流向永續投資
2.管理因氣候變遷、環境惡化和社會
問題引起的金融風險，並提高資訊透
明度

3.透過規範標準的建立，長期規劃金
融和經濟活動



英國做法

1.綠色金融策略
• 以實現 2050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為目標，明確綠色金融三大核心面向：強化金融機
構韌性、導入綠色資金及把握綠色金融新商機

• 以政府、金融監理機構與民間部門為支柱，強化三方跨部門共同合作，並成立綠色
金融學院，培育人才及產業

2.英國綠色分類標準
• 針對永續經濟活動提供具體標準，包含：低碳運輸、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污染

預防及控制、生物與自然資源、氣候變遷減緩等

3.政府主導的綠色融資
• 2021年 6月 30日英國財政部與證券管理局共同推出《英國政府綠色金融框架》，

預計透過財政部主導的政府公債「綠色金邊債券」（Green Gilt），以及國家儲蓄
及投資銀行發行的「零售型綠色儲蓄債券」，針對環境有益計畫，由國家以舉債的
方式進行融資，預計導引民間資金規模達150億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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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做法

1. 氣候變遷減緩
大幅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方式包含：避免或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使他人避免或減少排放溫室
氣體，如增加再生能源、促進並鼓勵節能低碳交
通運輸、推廣綠色建築及設施

2. 氣候變遷調適
提升產業或經濟活動自身對於氣候變遷之調適能
力，增強未來承受氣候風險之應變力，或促使其
他經濟活動共同提升應變能力，以共同面對未來
氣候變遷產生之實質影響

馬來西亞以2019年其中央銀行發布的氣候變遷之分
類基礎原則諮詢文件為主，促進金融機構進行經濟
活動分類，由政府支持綠色金融，幫助產業經濟活
動綠色轉型，以實現氣候變遷減緩，並設定以下五
大目的：

3.對環境不致生重大損害
對環境之重大損害，謂指對整體自然環境及生態
系統造成不可逆、永久性之不利影響。而所有經
濟或產業活動均應避免。包含預防和控制水、空
氣和土地等污染、維持生態環境與保護生物多樣
性、高效率利用自然資源等措施等

4. 努力轉型與補救

產業經濟活動與企業均須共同向低碳目的邁進，
努力進行整體轉型，並採取積極計畫，透過制定
具體方針與轉型補救措施，表現對綠色及環保永
續之承諾，以有助於未來具體減緩氣候變遷所帶
來之衝擊與風險

5. 禁止性活動

政府之相關監管機構應確保產業與相關經濟活動
不違反環境法規。具體禁止之活動，如非法廢棄
物處理、釋放毒物、有害工業物質之生產及儲存、
非法毀壞林木、非法火燒土地、非法入侵保育區
或瀕危物種的棲息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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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做法

2018
 新加坡銀行協會修訂責任金融指導原

則，強化ESG揭露

2019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布綠色金融行動
計畫，設立四大目標：1.強化金融部
門對環境風險承受度；2.發展綠色金
融市場及解決方案；3.提升監理科技
以提供可信賴且具效率的永續金流；4. 
建立永續金融之必要知識及能力

 成立綠色金融產業工作小組，採取四
項行動：1.發展永續金融分類標準；
2. 提升金融機關環境風險管理措施；
3. 強化揭露機制；4.培育綠色金融解
決方案

2020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3項環境風險管理指導原則，規範

銀行、保險、資產管理業，制定健全的風險管理做法，
納入的風險包括氣候變遷、污染、生物多樣性、土地利
用造成地貌改變等，並因應氣候情境進行壓力測試

2021.03
 綠色金融產業工作小組發布新加坡及東協綠色分類及相

關認定標準，對減緩、調適、生物多樣性保護、提升資
源彈性等環境目的，至少1項有實質貢獻，且不能對任一
環境目的有重大損害，或對社會、經濟有不良影響，且
不違反法規

 以燈號反映永續性：綠燈仿照歐盟永續標準；黃燈為未
能滿足永續標準，但一定期間可轉型至綠燈；紅燈為目
前不符合、也不採取其他替代方案，且未能通過未造成
重大損害之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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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永續分類標準



聯合暨產業技術小組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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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暨產業技術小組之成員

製造業

1.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施文真教授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
究所葉欣誠教授

3.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羅鈞主
任

4.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
學系池祥麟教授

5.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
研究所石百達教授

6. 工業技術研究院呂慶慧研究員
7. 中華民國工業總會環境及安全
衛生委員會許芳銘副召集人

8. 台灣化學產業協會曾繁銘秘書
長

9. 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公會何麗
君總幹事

建築及不動產

1.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
所馬鴻文教授

2.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趙恭岳執行
長

3. 利德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林彥碩技術長

4. 臺灣土地銀行胡佩君經理
5. 冠呈能源環控公司王獻堂總經
理

6.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何曉菁
協理

7.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呂良
正院長

8.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張正岳
董事長

運輸及倉儲業

1. 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蒲樹
盛總經理

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
安全衛生工程系樊國恕教授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
管理研究所胡憲倫教授

4. 國立東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陳
松興副教授

5. 優樂地永續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朱竹元董事長

6.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莫
冬立秘書長

7.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
會林鳳蘭秘書長

8. 美國供應鏈管理専業協會台灣
圓桌會李柏峰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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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永續分類標準的影響範圍

國際趨勢

英國、日本、南韓、
澳洲等，皆以能源、
工業、建築、運輸等
部門，提出減碳目標
及推動策略

排放責任

我國工業部門二氧化
碳排放量註占49.46%，
建築部門11％，運輸
部門亦逾13.61％

金流往來

製造業、建築及不動
產業、運輸及倉儲業
合計之金融機構授信
餘額達 63%（2019 
年）；其中，光製造
業占近4成，具金流
引導之示範效果

經濟影響

製造業所得為19個行
業 別 最 大 ， 占 比

26

32.38％（2019年），
於我國經濟活動的地
位具有指標性，建築
8.39％及運輸3.13％

註：間接排放+燃料燃燒



我國適用產業

歐盟

涵蓋13種產業、98項經濟活動
• 氣候變遷減緩： 9種產業、89項經濟活動
• 氣候變遷調適：13種產業、95種經濟活動

我國

• 初 期：3種產業、22項經濟活動
+12項前瞻經濟活動
→合計3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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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22項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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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類

1.水泥生產
2.玻璃生產
3.化學工業
4.鋼鐵生產
5.紡織製造
6.半導體
7.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8.造紙

營造及建築類

1.新建築物
2.既有建築物翻新
3.能源績效設備之安裝及維
修

4.建築物或建築物內停車場
的電動車充電站之安裝及
維修

5.建築物能源績效控制設備、
節能電表等能源控制設備
之安裝及維修

6.再生能源科技設備之安裝
及維修

7.建築物之收購與交易取得

運輸及倉儲類

1.機車、客車與商用車之運
輸

2.客運汽車運輸
3.貨運汽車運輸
4.客運軌道運輸
5.支持低碳公路運輸和公共
交通之基礎設施

6.倉儲
7.低碳機場基礎設施



12項前瞻經濟活動
序號 經濟活動 說明

1 再生能源設備 製造再生能源相關的設備
2 氫氣生產設備 製造用於生產或使用氫氣的設備

3 電池
製造用於運輸、儲能及其他應用之充電電池、電池組和蓄電池，或相關零件，如電池組、外
殼、電子元件等，且用於運輸、儲能及其他應用中，可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報廢電池的回收使用

4 低碳運輸技術 低碳運輸車輛、車隊和船舶的製造、維修、保養、改裝、再利用及升級
5 建築節能設備 製造建築節能的設備及相關零組件

6 其他低碳技術 該製造技術能減少溫室氣體，且與市場最好的替代技術、產品相較；此製程之生命週期有顯著
的碳排減少，且該減量之量化評估獲得第三方認驗證

7 自用及自行車物流基礎設施 個人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現代化、維護和營運，包括道路、橋樑和隧道以及其他專用於行人
和自行車的基礎設施的建設

8 軌道運輸基礎設施 鐵路和地鐵以及橋樑和隧道、車站、碼頭、鐵路服務設施、安全和交通管理系統的建設、現代
化、運營和維護，包括提供建築服務、工程服務、繪圖服務、建築檢查服務和測繪服務等

9 支持低碳水運之基礎設施 針對零二氧化碳排放船舶或港口自身的操作所需的基礎設施的建設、現代化、運行和維護，以
及專門用於轉運的基礎設施

10 二氧化碳直接捕捉之研究、開發及創新 提供二氧化碳直接空氣捕捉的解決方案、流程、技術、商業模式和其他產品的研究、應用研究
以及實驗開發等

11 建築節能成效之專業服務
提供建築物節能有關的專業服務，如：與提高建築物能源性能有關的技術諮詢（能源諮詢、
能源模擬、協助建築節能相關契約等），以及建築性能評估、能源管理服務、能源服務公
司
（ESCO）等

12 氣候變遷調適之工程及諮詢服務 從事氣候變遷調適的策略規劃、技術諮詢服務，以及工程活動



1 2 3

各項經濟活
動，設定技
術篩選標準

（technical
screening
criteria, TSC）

6大環境目的中，
至少1項具實質
貢獻
（substantially 
contribute, SC）

其餘環境目的，
皆無造成重大危
害（do no 
significant 
harm, DNSH）

遵守最低限度
的社會治理保
障（minimum
safeguards）

我國永續經濟活動評估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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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環境目的

1.氣候變遷減緩

2.氣候變遷調適

3.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保育

4.轉型至循環經濟

5.污染預防與控制

6.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保護
與復原

除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活動外，其他為因應已發生或預期的氣候負面衝擊，
而進行的調整活動，以減輕危害或發展有利的機會，如：提升橋梁、道路等維生
基礎設施韌性、山坡地水土保持維護等

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活動，如：產生、儲存或使用再生能源、氣候中和能
源（包括碳中和能源）、電網強化改善能源效率、增加使用碳捕捉與儲存技術等

具有對水和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和保護作出重大貢獻的經濟活動，以維持地表水
和地下水的良好狀態或防止惡化

促進循環經濟轉型的經濟活動，包含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或避免廢棄物產生

對於空污、水污、土壤地下水污染等環境污染的預防和控制具有重大貢獻的經
濟活動

對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具有重大貢獻，包括保護、養護或恢復生物
多樣性、實現生態系統良好狀況或保護已處於良好狀況生態系統的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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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目的貢獻之相互關聯

• 水資源與海洋保護、生
物多樣性兩項環境目的：
側重直接改善狀態；

• 汙染防治環境目標：側
重於減低汙染造成的壓
力；

• 循環經濟：聚焦於系統
性的改變，以支持其他
環境目的之達成。

設定「最終目標狀態」（headline ambition levels），並釐清各環境目的間如何
相互作用、預期經濟活動之貢獻。

水與海洋

物理狀態 汙染

循環經濟

生物多樣性與
生態系

陸地

生態系
狀態

淡水
海洋

汙染
狀態

水汙染
空氣

土地

減輕環境壓力

技術篩選標準設計邏輯

資料來源：資策會科法所蔡淳宇



礦業（非金屬製程） – 水泥生產 歐盟

33

 氣候變遷減緩
 水泥熟料：≦0.766 tCO2e
 與水泥熟料或水泥生產過程相關：≦0.498 tCO2e

 未造成重大危害
（右為重大危害定義）

 與水泥窯中化石燃料的消耗和燃燒反應有關的空氣污染排放
 位於缺水地區生產設施的用水量
 水泥生產過程中燃料替代品的（有害）廢物處理和儲存可能會汙染土壤和地下水

 氣候變遷調適

 降低重大實際氣候風險
• 考慮目前天氣多變性和未來的氣候變遷
• 基於對可用氣候數據的可靠分析、與對各種未來情境的預測
• 與經濟活動預期的生命週期一致
 支援系統調適
• 活動不會導致對其他的氣候風險增加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
續性及保育

 辨識及管理相關風險
 符合歐盟水相關法規

 轉型至循環經濟
 水泥製造廠可使用來自廢棄物的替代燃料，如固體廢棄物燃料 (SRF)、二次料，如如再生混凝土骨料 (RCA)
 使用有害廢棄物作為替代燃料，需符合EU廢棄物管理計畫

 污染防治
 確保排放廢水、廢氣，符合歐盟BREFs中的水泥、石灰和氧化鎂生產排放標準 (BAT-AEL)
 確保符合認驗證標準，如ISO14001、EMAS，或同等標準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的保護與復原

 確保廠區作業符合歐盟相關指令2014/52/EU、2001/42/EC或同等級之國際標準
 確保鄰近生物多樣性敏感區的廠區，符合歐盟生物多樣性策略 (COM 2011 244)、鳥類準則 (2009/147/EC)、棲地準則 (92/43/ EEC)等

資料來源 : 歐盟《Taxonomy: Final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Expert》



金屬製程 – 鋼鐵生產 歐盟鋼鐵

 氣候變遷減緩

 溶化生鐵 ≦ 1.328 tCO2e
 燒結礦 ≦ 0.171 tCO2e
 鑄鐵 ≦ 0.325 tCO2e
 電弧爐高合金鋼 ≦ 0.352 tCO2e
 電弧爐碳鋼 ≦ 0.283 tCO2e
 焦炭（不含褐煤焦碳）≦ 0.286 tCO2e

 未造成重大危害
（右為重大危害定義）

 焦炭製作和冶煉過程排放顆粒物（粉塵）、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化物、氟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多環芳烴（PAHs）、多氯
代二苯並二噁英/呋喃和重金屬等

 向水中排放碳氫化合物、懸浮固體
 在水資源短缺地區，進行冷卻焦炭和冷卻操作的水消耗
 汙染排放可能影響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
 焦化和冶煉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或副產品，包括高爐礦渣、焦油和苯甲酸酯

 氣候變遷調適

 降低重大實際氣候風險
• 考慮目前天氣多變性和未來的氣候變遷
• 基於對可用氣候數據的可靠分析、與對各種未來情境的預測
• 與經濟活動預期的生命週期一致
 支援系統調適
• 活動不會導致對其他的氣候風險增加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
續性及保育

 辨識及管理相關風險等
 符合歐盟水相關法規

 轉型至循環經濟  需符合歐盟BREFs規範

 污染防治
 確保空氣、水資源污染排放量，如氮氧化物 (NOx)、氨 (NH3)，符合歐盟等相關排放標準 (BAT-AEL)
 確保符合認驗證標準，如ISO14001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的保護與復原

 確保廠區作業符合歐盟相關指令2014/52/EU、2001/42/EC或同等級之國際標準
 確保鄰近生物多樣性敏感區的廠區，符合歐盟生物多樣性策略 (COM 2011 244)、鳥類準則 (2009/147/EC)、棲地準則 (92/43/ EE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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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建築業 – 新建築物 歐盟

 氣候變遷減緩

 (a).新建築物的能源績效，其基本能源需求(Primary Energy Demand (PED))須以零碳建築(zero-energy building (NZEB))所制定標準能降低至少20%以上
能耗

 (b)對於面積大於5000平方公尺的新建建築物，須進行氣密性(air-tightness)及熱能整合性(thermal integrity)檢測，對於任何缺失，需對投資人及購屋顧客進
行忠實資訊揭露

 (c)對於面積大於5000平方公尺的新建建築物，需估算在建物興建過程每一階段其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值數據，對投資人及購屋顧客
進行忠實資訊揭露。

 未造成重大危害
（右為重大危害定義）

 氣候變遷調適  營運活動須符合分類標準附錄相關規定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保
育

 飲用水設施需符合歐盟相關廠品標章認證規定
 洗手盆水龍頭/廚房水龍頭/淋浴廚房水龍頭每分鐘出水量不得超過6公升
 馬桶沖水器容量最高不得超過6公升
 小便池每小時出水量不超過2公升
 符合歐盟相關水資源法規

 轉型至循環經濟

 依據歐盟清單(European List of Waste，Decision 2000/532/EC)內之非有毒廢棄物及拆除廢棄物
，需至少有70%再利用、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 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建築物的材質中不得具有石棉，或歐盟管制(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項目中的具高汙染性物質
 建築物材質中，每立方公尺中甲醛不得超過0.06毫克(mg)，或參考(CEN/TS 16516 and ISO 16000-3)標準

，每立方公尺中致癌性有機揮發性物質成分不得超過0.001毫克(mg)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保
護與復原

 需依據歐盟準則(Directive 2011/92/EU)進行環境影響評估(EIA)，對於非歐盟第三國，須符合相關國際標準之
環境影響評估(EIA)。

 新建築物不得建置於可耕作性土地、土壤肥沃區域。
 新建築物不得興建於具高生物多樣性價值區域、或參考歐洲紅色清單(European Red List or the IUCN Red List)所列瀕臨滅絕動物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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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建築業 – 既有建築物翻新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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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減緩  建築物翻修其基本能源需求(PED)須以零碳建築(zero-energy building (NZEB))所制定標準能降低至少30%以上能耗。

 未造成重大危害
（右為重大危害定義）

 氣候變遷調適  營運活動須符合分類標準附錄相關規定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
性及保育

 飲用水設施需符合歐盟相關廠品標章認證規定
 洗手盆水龍頭/廚房水龍頭/淋浴廚房水龍頭每分鐘出水量不得超過6公升
 馬桶沖水器容量最高不得超過6公升
 小便池每小時出水量不超過2公升，沖水式小便池出水量不超過1公升
 符合歐盟水相關法規

 轉型至循環經濟

 依據歐盟清單(European List of Waste，Decision 2000/532/EC)內之非有毒廢棄物及拆除廢棄物
，需至少有70%再利用、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

 依據歐盟興建及廢棄物管理法(EU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Management Protocol)，對於廢棄物進行分類管理。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 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建築物的材質中不得具有石棉，或歐盟管制(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項目中的具高汙染性物質
 建築物材質中，每立方公尺中甲醛不得超過0.06毫克(mg)，或參考(CEN/TS 16516 and ISO 16000-3)標準，

每立方公尺中致癌性有機揮發性物質成分不得超過0.001毫克(mg)
 確保興建過程及建物維修過程中，能有效降低噪音、灰塵及汙染物排放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
統的保護與復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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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減緩
 零排放車輛（包括氫、燃料電池、電動），符合此標準
 排氣管排放量最大為50 g CO2 / km之車輛於2025年後不得使用
 從2026年開始，只有排放量為0g CO2 / km的車輛方符合標準

 需對其它環境目標
未造成重大危害

 除了對於氣候變遷減緩此環境目標需符合上述標準，以確認其對目標有實質貢獻外，尚須對以下另外五項環境目標未造成重大危害方符合分
類標準規則：

• 氣候變遷調適
•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保育
• 轉型至循環經濟
• 污染防治
•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保護與復原
 投資客運與商用車輛時，應考慮的對其它五項環境目標未造成重大危害，考慮之關鍵環境因素如下：
• 內燃機廢氣直接排放到空氣中：氮氧化物（NOx）、總碳氫化合物（THC）、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一氧化碳（CO）、顆粒物

（PM）和顆粒數，以及輪胎磨損和煞車引起的摩擦和噪音排放汙染。
• 燃料和能源載體生產時，間接排放廢氣到空中，對環境造成進一步的傷害（這是汽車製造商和營運商無法控制的）
• 在車輛或機車車輛的維護和報廢時產生的廢棄物（危險廢棄物和一般廢棄物）

 氣候變遷調適

 降低重大實際氣候風險
• 考慮目前天氣多變性和未來的氣候變遷
• 基於對可用氣候資料的可靠分析、與對各種未來情境的預測
• 與經濟活動預期的生命週期一致
 支援系統調適
• 活動不會導致對其他的氣候風險增加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
續性及保育  不會直接造成重大危害



 轉型至循環經
濟

 遵守歐盟和各國有關危險廢棄物產生、管理和處理的法規
 遵守歐盟2000/53/EC指令（車輛廢棄指令）

 污染防治

 車輛必須符合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於2019年6月20日修訂的第2009/33 / EC號指令的歐盟（EU）2019/1161指令
附件中表2中清潔輕型車輛的排放標準

 倘適用法規的情況下，輪胎必須符合（修訂的）輪胎標章法規。該法規包括噪音標章，但不包括輪胎磨損標準。
惟，該法規修訂建議有提出要研發一種測試方法，然目前尚無適合測量輪胎磨損的方法。因此，委員會應授權開
發輪胎磨損測量方法，同時充分考慮所有國際最新制訂、提議的標準或規定，以期盡快建立合適的測量方法

 輪胎必須符合法規（EC）第661/2009號關於汽車安全型式認證要求的噪音要求
 關於機動車聲級的規定，車輛必須符合歐盟機動車輛噪音，及替換型消音系統（EU）540/2014357號法規

 生物多樣性及
生態系統的保
護與復原

 不會直接造成重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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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類評估指標

 編製8個經
濟 活 動 之
技 術 篩 選
標準

量化指標，評估：
1. 單位生產的排放強度 = 排放量 ÷ 生產量
2. 電力密集度 / 單位用電量 = 總用電 ÷ 總營收
3. 建議：日後利用實際揭露數據，訂定標竿值，做為標準

質化指標
揭露資訊的項目和內容，以優於或至少符合現行法規要求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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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及建築類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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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7個經
濟 活 動 之
技 術 篩 選
標準

量化指標，參考：
1. 我國綠建築標章
2. 建築耗能（EUI）數值
3. 建築碳足跡（CFI）認證作為認定標準

質化指標
揭露資訊的項目和內容，以優於或至少符合現行法規要求為原則



運輸及倉儲業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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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7個經
濟 活 動 之
技 術 篩 選
標準

量化指標
1. 排放相關：排放密集度、人均CO2排放量
2. 替代能源使用：直接零排放車輛
3. 碳足跡/能源消耗：綠建築標章、低碳建築標章、機場碳認證等

質化指標
揭露資訊的項目和內容，以優於或至少符合現行法規要求為原則



技術篩選標準將依據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滾動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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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2005年
排放量

（基準年）

2018年
排放量

2025年
2030年

目標

2050年

目標排放量
目標

減排幅度
（較基準年）

減排
目標

能源部門 34.475 38.378 34.000 4.16%

較基準年
減排10%

較基準年
減排20%
製造部門
碳密集度
較基準年
減少50%

碳中和
製造部門 144.318 154.925 144.000 0.22%
運輸部門 37.988 36.785 35.410 6.79%
住商部門 57.448 57.900 41.421 27.90%
農業部門 7.151 5.806 5.006 30.00%
環境部門 7.327 2.752 2.564 65.00%
總排放量 289.708 296.546 262.401
碳匯 -21.918 -21.507 -21.390

淨排放量 267.790 275.039 240.011
單位：MtCo2e；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說明：碳密集度=溫室氣體的二氧化碳排放當量/GDP



應用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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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金融架構



國際資訊揭露準則

• 金管會於2020年8月18日公布之「綠色金融行動方案2.0」中，所提出的八
大政策面向之一即聚焦於ESG資訊揭露，並設定提升資訊揭露品質為短期目
標。

• 目前已有許多國際組織發布不同面向與功能之準則或框架，以此作為企業資
訊揭露之依循：

45



台灣永續分類標準與TCFD、SASB並無衝突，且可互補

 國際間永續報告書採納的兩大架構分別為
GRI準則和SASB。我國永續報告書以
GRI準則為主。GRI準則涵蓋範圍大，屬
於全面性揭露、未聚焦於特定領域；
SASB強調於重大的財務面議題

 TCFD以企業或組織評估氣候變遷帶來的
風險和機會為主軸

 無論是GRI、SASB、TCFD，皆為促進企
業或組織ESG量能的資訊揭露準則，相互
互補

 臺灣永續分類標準具備明確可
操作性定義，金融市場／資本
市場參與者進行投融資，或一
般大眾可明確掌握：誰才是真
正的永續活動／企業

 臺灣永續分類標準需要明確的
資訊揭露，透過科學的技術篩
選標準，訂定各經濟活動的指
標（或日後的標竿值），具備

「避免漂綠」的積極功能

46



永續分類標準可應用於企業和金融商品資訊揭露

揭露層級

揭露主題

揭露方式
永續性風險

（Sustainability
Risk）

主要的不利衝擊

Principal Adverse
Impacts，PAIs）

其他具影響性項目

企業層級
（Firm level）

說明永續性風險如何

整合至企業整體投資

建議及決策

說明主要不利因素對

對企業投資建議及決

策的衝擊

說明企業薪酬政策與

永續性風險如何整合

企業網站

商品層級
（Product level）

說明永續性風險如何
整合至金融商品投資

建議、決策及投資報

酬

說明商品如何考量主

要不利因素對永續性

的影響

說明對金融商品的特

色、目標以及評估、

測量和監控的方法論

1.商品交易前之契約

資訊

2.定期商品報告

3.企業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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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續分類標準衡量企業永續純度的評估流程及步驟

一般型企業之分類標準評估步驟

48

投資組合之分類標準評估步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官網、本研究彙整



參考永續分類標準發展新型融資及基金商品

永續指數連結貸款
(Sustainability index 

linked loan)
訂定客製化指標或連結ESG外部評等，若達到門檻則可提供授信戶調降利率及還款條件優惠，反之
則予以調高利率或緊縮貸款條件，以促使更多傳統企業積極轉型

國際企業範疇三的排放量佔總體排放量逐漸升高，企業的供應鏈所產生的環境及社會成本往往更遠
超過其本身營運所產生的相關成本，銀行透過提供永續供應鏈融資及優惠利率，提供給願意參與中
心企業之氣候變遷減緩及永續發展的上下游供應鏈，並要求供應鏈企業訂定減碳標準及採購標準確
實揭露資訊，可協助授信企業客戶建立具有氣候及永續韌性的供應鏈

碳轉型貸款 (Carbon
transition loan)

永續供應鏈融資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finance)

低碳技術改良或創新將大幅提高生產成本，企業在面臨永續轉型過程當中之資金需求高，銀行業將
持續發展企業轉型貸款。由於環境永續除應積極發展如再生能源及循環經濟等新興永續產業，更須
針對既有高耗能碳密集產業執行環境改善計畫，銀行業透過「碳轉型貸款(Carbon Transition 
Loan)」引導企業致力減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非單純排除在氣候相關指標上表現不佳的高碳產業，而轉向投資佈局在低碳轉型方面表現突出的企
業，將成為金融市場資金的新趨勢。參考永續分類標準透過碳過渡準備指標(Carbon Transition 
Readiness Index)揭露企業對減碳程度進行評等，減碳成長率表現佳者納入ETF成分股進行交易

碳轉型準備程度基金
(carbon transition 

readiness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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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萊永續金融框架（BSFF）已明確要求客戶做資訊揭露

 針對專案融資：將融資所得資金100%用於符合綠色和社會標準的項目。

 針對綠色、社會和永續發展債券，只要符合下列其中一項即可：

1. 由信譽良好的外部機構審查和評估，並確認符合ICMA綠色/社會債券原則或永續債券指南，且該
債券的綠色/社會效益明確

2. 已通過氣候債券倡議（CBI）的標準認證

 針對一般融資：
1. 首先判斷貸方的核心業務是否綠色和社會標準，再進行詳細評估

2. 若貸方符合下列條件，則貸方提出的融資金額會被100%納入評估：
- 超過90%的營收來自綠色和社會標準所列的“合格活動”

- 超過90%的 EBITDA來自綠色和社會標準所列的“合格活動”

- 對於發電設備，其能源生產組合的90%以上來自合格的可再生能源

 超國家和國家發展金融機構無論是專案或一般融資申請都自動通過基本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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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綠色獎勵貸款方案 綠建築認證貸款方案

貸款
標的

鼓勵將資金投入於能源及水資源節約專案中，包括：
 節能供暖，通風及空調系統設備改善；
 節能燈光及設備改善；
 節水設備，包括節水定時器和低水感應設備，廁所和水龍
頭節水設備；

 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建置

鼓勵具能效資源及水資源節約的房產設備
興建，在2019年，推出零碳排建築方
案

（Towards Zero），導入零碳排建築理念
將可再生能源設備安裝結合至高效能建築
物興建中

符合
資格
條件

對於申貸綠色獎勵貸款方案的房貸融資案件，須提出能節約至
少30%的電能及水資源的計畫，經由能源消耗的節約及再生
能源的設備利用至少能節約15%能耗

申請綠建築認證貸款方案的融資房貸案件
須通過每一年度驗證檢測，詳細資訊請
參閱房利美公司網站

收益
使用

對能源及水資源節約產生收益將存放至獨立第三方託管專戶，
對任何未符資格的缺失，需在貸款結束前一年內進行改善，
房 貸借款人所做改善計畫，需通過驗證公司檢測後，方可取
回置於第三方託管專戶的資金

申請綠建築驗證貸款方案的融資借款者須
負擔房貸專案認證業務所產生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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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分類標準之應用 –美國房利美綠建築方案



具體成果

2.擬具我國導入永續
分類標準之目標及影

響

 初期以製造、營
造建築、運輸倉
儲3大類別22項經
濟活動為主；搭
配六大環境目的

 質化與量化指標
並重，技術篩選
標準和原則， 與
歐盟一致

 製造、營造建築、
運輸倉儲各有其
技術篩選指標

1.蒐集及分析國際間
永續金融分類及相關

標準

 分類標準為永續
金融發展最重要
政策趨勢，尤以
歐盟、星、馬較
具前瞻性

 歐盟永續金融的
範疇以解決氣候
議題最具共識及
優先性，也是各
國建置分類標準，
方法論及指標項
目主要參考來源

3.邀集金融、環境、能源、產業等專家組
成技術小組，訂定我國永續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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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過去綠色金融資金導入重點項目，
建議台灣永續分類標準新增12項前瞻
性經濟活動

 後續試作計畫可有效釐清執行永續分
類標準的相關挑戰，建議政策推動前
執行試作計畫並可參考國外銀行案例

 符合永續分類標準企業可獲「公開表
揚」、「增加融資工具」、「貸款利
率調降」、「鼓勵永續投資」等獎勵；
投融資支持標竿企業之金融機構可考
量「公開表揚」、「申辦氣候金融商
品等自動核准制」或「調降資本計提
的風險權數」



具體建議

1
本研究初步擬定台灣永續分類標準共計3大類22項經濟活動及前瞻性經濟活動
12項，建議推動政策前積極進行試作計畫

2
台灣永續分類標準政策推動成功之關鍵為企業資訊揭露，建議應同時制訂永續

資訊揭露的相關法令義務

3
歐盟擬定98項氣候相關永續經濟活動，研究團隊建議應持續其他類別經濟活動
的永續分類標準建置工作

4
各國均準備大量資金投入碳中和相關政策推動，建議結合國內其他部會一起建

置台灣永續分類標準的相關誘因機制及配套措施

5
研究團隊建議，視碳中和規劃目標之時程及必要性，以先自願再強制的方式推

動台灣永續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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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活動 1 – 水泥

56

 對氣候變遷減緩有
實質貢獻

 水泥熟料：≦ 0.9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電力密集度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
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
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之永
續利用及保護

 優於或至少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水利法》、《自來水法》
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使用再生水

 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70%

 轉型至循環經濟  妥善引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
 促進工廠能資源回收；增加使用廢棄物做為替代材料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環保相關法規，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噪音管制法》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之保護與復原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未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態系統嚴重衝擊



製造活動 2 – 玻璃

57

 對氣候變遷減緩有
實質貢獻

 平板玻璃：≦ 1.012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電力密集度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
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
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之永
續利用及保護

 優於或至少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水利法》、《自來水法》
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使用再生水

 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70%

 轉型至循環經濟  妥善引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
 促進工廠能資源回收；增加使用廢棄物做為替代材料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環保相關法規，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噪音管制法》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之保護與復原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未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態系統嚴重衝擊



製造活動 3 – 石油化學

對氣候變遷減緩有
實質貢獻

 硝酸：≦ 1.1586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己內醯胺：≦ 3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二氧化鈦：≦ 1.0809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純鹼：≦ 0.3403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乙烯：≦ 0.0237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氯乙烯：≦ 0.1232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苯乙烯：≦ 0.0024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電力密集度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
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
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之永
續利用及保護

 優於或至少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水利法》、《自來水法》
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使用再生水

 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70%

 轉型至循環經濟  妥善引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
 促進工廠能資源回收；增加使用廢棄物做為替代材料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環保相關法規，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噪音管制法》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之保護與復原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未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態系統嚴重衝擊

5



製造活動 4 – 鋼鐵

59

 對氣候變遷減緩有
實質貢獻

 一貫作業煉鋼：≦ 1.7503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電弧爐：≦ 0.526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電力密集度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
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
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之永
續利用及保護

 優於或至少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水利法》、《自來水法》
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使用再生水

 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70%

 轉型至循環經濟  妥善引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
 促進工廠能資源回收；增加使用廢棄物做為替代材料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環保相關法規，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噪音管制法》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之保護與復原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未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態系統嚴重衝擊



製造活動 5 – 紡織

60

 對氣候變遷減緩有
實質貢獻

 人織、不織布：1.0-1.5；紡紗 織布：1.5-2.0；染整：2.0-2.5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參考綠色工
廠標章）

 電力密集度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
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
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之永
續利用及保護

 優於或至少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水利法》、《自來水法》
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使用再生水

 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70%

 轉型至循環經濟  妥善引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
 促進工廠能資源回收；增加使用廢棄物做為替代材料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環保相關法規，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噪音管制法》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之保護與復原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未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態系統嚴重衝擊



 對氣候變遷減緩有
實質貢獻

 6吋：≦ 1.39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平方公分；8吋：≦ 1.61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平方公分；12吋按
奈米區分：≦ 0.85、0.99、3.95、7.59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平方公分（參考綠色工廠標章）

 電力密集度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違反法規或超出法規標準，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
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
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
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之永
續利用及保護

 優於或至少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水利法》、《自來水法》
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使用再生水

 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70%

 轉型至循環經濟  妥善引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
 促進工廠能資源回收；增加使用廢棄物做為替代材料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環保相關法規，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噪音管制法》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之保護與復原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未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態系統嚴重衝擊

說明：N50-N30：0.85、N29-N10：0.99、N9-N5：3.95、＜N5：7.59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平方公分 61

製造活動 6 – 半導體



製造活動 7 – 面板

62

對氣候變遷減緩有
實質貢獻

 3.5代以下 ≦ 0.6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平方公尺；4代以上：≦ 0.15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平方公
尺（參考綠色工廠標章）

 電力密集度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
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
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之永
續利用及保護

 優於或至少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水利法》、《自來水法》
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使用再生水

 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70%

 轉型至循環經濟  妥善引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
 促進工廠能資源回收；增加使用廢棄物做為替代材料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環保相關法規，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噪音管制法》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之保護與復原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未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態系統嚴重衝擊



製造活動 8 – 造紙

63

 對氣候變遷減緩有
實質貢獻

 漂白硫酸鹽漿紙板：≦0.7；紙板、紙箱用紙：≦0.9；家庭用紙：≦1.6；印刷書寫用紙：≦0.9；
特殊紙：≦2.2二氧化碳當量公噸/公噸（參考綠色工廠標章）

 電力密集度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
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
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之永
續利用及保護

 優於或至少符合《海洋污染防治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水利法》、《自來水法》
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使用再生水

 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70%

 轉型至循環經濟  妥善引用《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
 促進工廠能資源回收；增加使用廢棄物做為替代材料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環保相關法規，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噪音管制法》等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系統之保護與復原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
未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生態系統嚴重衝擊



不動產及建築活動 1 – 新建築物

64

 氣候變遷減緩  取得我國綠建築評估之銀級以上合格標章，或取得建築碳足跡 (CFI)認證銀級以上標章資格，或國際同等標章資格
 建築耗能 (EUI)數值4級以上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違反法規或超出法規標準，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建築物興建未符合《建築法》、《營造業管理規則》、《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之人員安全規定相關規定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
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
保育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水資源利用相關規定
 優於或至少符合《省水標章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如一般水龍頭每分鐘流量最大不得超過9.0公升；沖水小便器

3.0公升以下等相關規定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等，促進建築材料之源頭減量
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對於廢棄物進行分類管理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等、確保興建過程及建物維修過程中，
能有效降低噪音、灰塵及汙染物排放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綠建材利用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相關規定
 建築物的材質中不得具有石棉或歐盟管制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項目中的具高汙染性物質
 建築物材質中，每立方公尺中甲醛不得超過0.06毫克(mg)，或參考 CEN/TS 16516 and ISO 16000-3標準，每立方公尺中致
癌性有機揮發性物質成分不得超過0.001毫克(mg)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
保護與復原

 興建建築物的環境影響評估需符合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相關
規定

 1公頃以上的基地開發須依《綠建築標章》有關生物多樣性評估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國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



不動產及建築活動 2 – 既有建築物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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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減緩  取得我國綠建築評估之銀級以上合格標章，或取得建築碳足跡 (CFI)認證銀級以上標章資格，或國際同等標章資格
 建築耗能 (EUI)數值4級以上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違反法規或超出法規標準，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建築物興建未符合《建築法》、《營造業管理規則》、《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之人員安全規定相關規定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
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
保育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水資源利用相關規定
 優於或至少符合《省水標章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如一般水龍頭每分鐘流量最大不得超過9.0公升;或沖水小便器
不得超過3.0公升等相關規定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等，促進建築材料之源頭減量
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對於廢棄物進行分類管理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等、確保興建過程及建物維修過程中，
能有效降低噪音、灰塵及汙染物排放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綠建材利用相關規定
 建築物的材質中不得具有石棉，或歐盟管制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項目中的具高污染性物質
 建築物材質中，每立方公尺中甲醛不得超過0.06毫克(mg)，或參考 CEN/TS 16516 and ISO 16000-3標準，每立方公尺中
致癌性有機揮發性物質成分不得超過0.001毫克(mg)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
保護與復原

 興建建築物的環境影響評估需符合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相關
規定。

 1公頃以上的基地開發須依《綠建築標章》有關生物多樣性評估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國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



不動產及建築活動 3 – 能源績效設備之安裝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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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減緩  取得我國綠建築評估之銀級以上合格標章，或取得建築碳足跡 (CFI) 認證銀級以上標章資格，或國際同等標章資格
 建築耗能 (EUI)數值4級以上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違反法規或超出法規標準，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建築物能源設備安裝未符合《建築法》、《能源管理法》、《營造業管理規則》、《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之人員安全規定相關規定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
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
保育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水資源利用相關規定
 優於或至少符合《省水標章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如一般水龍頭每分鐘流量最大不得超過9.0公升;或沖水小便
器不得超過3.0公升等相關規定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等，促進建築材料之源頭減量
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對於廢棄物進行分類管理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 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等、確保興建過程及建物維修
 過程中，能有效降低噪音、灰塵及汙染物排放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綠建材利用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相關規定
 建築物的材質中不得具有石棉，或歐盟管制(Regulation (EC) No1907/2006)項目中具高汙染性材質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
保護與復原

 興建建築物的環境影響評估需符合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相關
規定

 1公頃以上的基地開發須依《綠建築標章》有關生物多樣性評估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國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



不動產及建築活動 4 – 建築物或建築物內停車場的電動車充電
站之安裝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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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減緩  取得我國綠建築評估之銀級以上合格標章，或取得建築碳足跡 (CFI) 認證銀級以上標章資格，或國際同等標章資格
 建築耗能 (EUI) 數值4級以上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違反法規或超出法規標準，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建築物能源設備安裝未符合《建築法》、《能源管理法》、《營造業管理規則》、《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之人員安全規定相關規定

 未符合《智慧建築評估》、《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等相關規定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
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
保育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水資源利用相關規定
 優於或至少符合《省水標章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如一般水龍頭每分鐘流量最大不得超過9.0公升;或沖水小便器
不得超過3.0公升等相關規定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等，促進建築材料之源頭減量
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對於廢棄物進行分類管理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等、確保興建過程及建物維修過程中，
能有效降低噪音、灰塵及汙染物排放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綠建材利用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相關規定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
保護與復原

 興建建築物的環境影響評估需符合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相關
規定

 1公頃以上的基地開發須依《綠建築標章》有關生物多樣性評估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國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



不動產及建築活動 5 – 建築物能源績效控制設備、節能電表等
能源控制設備之安裝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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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減緩  取得我國綠建築評估之銀級以上合格標章，或取得建築碳足跡 (CFI)認證銀級以上標章資格，或國際同等標章資格
 建築耗能 (EUI)數值4級以上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違反法規或超出法規標準，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建築物能源設備安裝未符合《建築法》、《能源管理法》、《營造業管理規則》、《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之人員安全規定相關規定

 安裝及維修能源績效控制設備未符合《智慧建築評估》、《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等相關規定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
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
保育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水資源利用相關規定
 優於或至少符合《省水標章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如一般水龍頭每分鐘流量最大不得超過9.0公升;或沖水小便
器不得超過3.0公升等相關規定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等，促進建築材料之源頭減量
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對於廢棄物進行分類管理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等、確保興建過程及建物維修過程中，
能有效降低噪音、灰塵及汙染物排放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綠建材利用相關規定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
保護與復原

 興建建築物的環境影響評估需符合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相
關規定

 1公頃以上的基地開發須依《綠建築標章》有關生物多樣性評估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國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



不動產及建築活動 6 – 再生能源科技設備之安裝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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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減緩  取得我國綠建築評估之銀級以上合格標章，或取得建築碳足跡 (CFI)認證銀級以上標章資格，或國際同等標章資格
 建築耗能 (EUI)數值4級以上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違反法規或超出法規標準，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安裝及維修再生能源科技設備未符合《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安裝及維修再生能源科技設備未符合《智慧建築評估》、《電業設備檢驗維護辦法》、《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再生
能源熱利用獎勵補助辦法》、《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等相關規定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
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
保育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水資源利用相關規定
 優於或至少符合《省水標章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如一般水龍頭每分鐘流量最大不得超過9.0公升;或沖水小便
器不得超過3.0公升等相關規定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等，促進建築材料之源頭減量
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對於廢棄物進行分類管理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等、確保興建過程及建物維修過程中，
能有效降低噪音、灰塵及汙染物排放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綠建材利用相關規定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
保護與復原

 興建建築物的環境影響評估需符合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相關
規定

 1公頃以上的基地開發須依《綠建築標章》有關生物多樣性評估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國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



不動產及建築活動 7 – 建築物之收購與交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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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減緩
 取得我國綠建築評估之銀級以上合格標章，或取得建築碳足跡 (CFI)認證銀級以上標章資格，或國際同等標章資格
 建築耗能 (EUI) 數值4級以上
 建築物在2022年12月31日之後所建，在收購取得建築物之際，該建築物須符合上述對(1)新建築物的相關規定

未造成重大危害  有具體事實違反法規或超出法規標準，已造成嚴重之空氣、水、廢棄物、有害性化學物質等相關之環境與人員健康危害者
 建築收購與交易活動未符合《建築法》、《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估與該經濟
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
保育

 優於或至少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之水資源利用相關規定
 優於或至少符合《省水標章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如一般水龍頭每分鐘流量最大不得超過9.0公升;或沖水小便器
不得超過3.0公升等相關規定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等，促進建築材料之源頭減量
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循環重複使用或廢棄物回填以替代其他材質，對於廢棄物進行分類管理

 建築物設計及興建技術支持循環生態工法，參考ISO20887或其他標準以設計建築物具可拆解性及環境適應性

 污染防治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等、確保興建過程及建物維修過程中，
能有效降低噪音、灰塵及汙染物排放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
保護與復原

 興建建築物的環境影響評估需符合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相關
規定

 1公頃以上的基地開發須依《綠建築標章》有關生物多樣性評估
 優於或至少符合《森林法》、《國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



說明 購買、融資、租賃，和經營為機車、客車與商用車之載具者。例如：計程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
機車租賃業

 氣候變遷減緩
 該活動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 零直接二氧化碳排放車輛（包括氫、燃料電池、電動）符合標準
2. 小客車、小貨車之單位溫室氣體排放量50gCO2e/km以下

未造成重大危害 於產品或服務生命週期中，未對其他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害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
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
及保育

 積極配合我國水資源利用及省水政策，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自來水法》及其相關子法，例如使用《省水標章管
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

 轉型至循環經濟

 本類型載具優於或至少符合85%可重覆使用或可循環使用；至少95%可重覆使用或可回收再用
 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促進材料之源頭減量，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廢機動車輛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相關法規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汙染相關法規，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法》、《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噪音管制相關法規，包括《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標準》、《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
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車輛維護和報廢時產生的廢棄物之規定，包括《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
的保護與復原

 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並促進我國永續發展目的中關於確保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並優於或至少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國家公園法》等法規

71

運輸及倉儲活動 1 – 機車、客車與商用車之運輸



說明 購買、融資、租賃，和經營城市和郊區客運車輛和公路客運。例如：公路汽車客運業、巿區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
運業

 氣候變遷減緩
 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零直接二氧化碳排放車輛（包括氫、燃料電池、電動）皆符合標準
2.每人公里溫室氣體排放量為50gCO2e/人公里以下

未造成重大危害 於產品或服務生命週期中，未對其他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害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
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
及保育

 積極配合我國水資源利用及省水政策，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自來水法》及其相關子法，例如使用《省水標章管
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

 轉型至循環經濟

 本類型載具優於或至少符合85%可重覆使用或可循環使用；至少95%可重覆使用或可回收再用
 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促進材料之源頭減量，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廢機動車輛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相關法規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汙染相關法規，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法》、《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噪音管制相關法規，包括《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標準》、《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
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車輛維護和報廢時產生的廢棄物之規定，包括《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
的保護與復原

 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並促進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中關於確保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並優於或至少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國家公園法》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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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倉儲活動 2 – 客運汽車運輸



說明 購買、融資、租賃，和經營用於公路貨物運輸服務。例如：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

 氣候變遷減緩
 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零直接二氧化碳排放車輛（包括氫、燃料電池、電動）皆符合標準
2.每噸公里溫室氣體排放量為50gCO2e/噸公里以下

未造成重大危害 於產品或服務生命週期中，未對其他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害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
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
及保育

 積極配合我國水資源利用及省水政策，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自來水法》及其相關子法，例如使用《省水標章管
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

 轉型至循環經濟

 本類型載具優於或至少符合85%可重覆使用或可循環使用；至少95%可重覆使用或可回收再用
 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促進材料之源頭減量，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廢機動車輛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相關法規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汙染相關法規，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法》、《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噪音管制相關法規，包括《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標準》、《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
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車輛維護和報廢時產生的廢棄物之規定，包括《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
的保護與復原

 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並促進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中關於確保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並優於或至少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國家公園法》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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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倉儲活動 3 – 貨運汽車運輸



說明 購買、融資、租賃，和經營用於軌道之鐵路客運。例如：鐵路運輸業、捷運運輸業

 氣候變遷減緩
 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 零直接二氧化碳排放之軌道車輛符合標準
2. 場站取得優於綠建築標章或低碳建築標章銀級資格

未造成重大危害 於產品或服務生命週期中，未對其他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害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
評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
及保育

 積極配合我國水資源利用及省水政策，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自來水法》及其相關子法，例如：使用《省水標
章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設置雨水回收系統、進行廢水回收作業

 轉型至循環經濟
 致力於提升物質循環再利用，促進材料之源頭減量，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
用法》、《廢機動車輛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相關法規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汙染相關法規，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法》、《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噪音管制相關法規，包括《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標準》、《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
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車輛維護和報廢時產生的廢棄物之規定，包括《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
的保護與復原

 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並促進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中關於確保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並優於或至少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國家公園法》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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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倉儲活動 4 – 客運軌道運輸



說明 低碳及零碳陸路運輸運行所需之基礎設施建設、現代化、維護和營運，以及專門用於轉運之基礎設施以及城市交通
營運所需之基礎設施

 氣候變遷減緩

 符合以下情況之一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營運：
1. 零排放交通運輸所需的基礎設施，例如充電站、加氫站或電動道路系統（ERS）；2.零碳運輸（步行和騎自行
車）的基礎設施和設備；3. 為低碳運輸設置的基礎設施，使用的對象為符合其它運輸業經濟活動所設定的二氧化碳
排放標準的車輛；4.為電動化火車或他替代動力驅動之火車所建置的基礎設施
 對運輸及其服務營運有著至關重要作用的基礎設施
 傳統化石燃料或混合化石燃料的基礎設施是不符合標準

未造成重大危害 於產品或服務生命週期中，未對其他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害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
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
及保育

 積極配合我國水資源利用及省水政策，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自來水法》及其相關子法，例如：使用《省水標章
管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等法規
 比照《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2條，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產品、本國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以一定比例
以上再生資源為原料製成之再生產品

 依據廢棄物分類和規定，在施工現場產生的非危險性建築和拆除廢棄物中，至少有70%（按重量）準備用於再利
用、回收和其他材料回收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汙染相關法規，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法》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噪音管制相關法規，包括《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
的保護與復原

 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並促進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中關於確保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並優於或至少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國家公園法》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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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從事提供倉儲設備及低溫裝置，經營普通倉儲及冷凍冷藏倉儲之行業；以倉儲服務為主並結合簡單處理如揀取、分
類、分裝、包裝等亦歸入本類

 氣候變遷減緩  取得優於綠建築標章或低碳建築標章銀級資格

未造成重大危害 於產品或服務生命週期中，未對其他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害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
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
及保育

 積極配合我國水資源利用及省水政策，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自來水法》及其相關子法，例如使用《省水標章管
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設置雨水回收系統、進行廢水回收作業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等法規
 比照《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2條，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產品、本國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以一定比例
以上再生資源為原料製成之再生產品

 從事倉儲業促進源頭減量，以及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汙染相關法規，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法》、《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噪音管制相關法規，包括《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相關法規，包括《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優於或至少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
的保護與復原

 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並促進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中關於確保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並優於或至少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國家公園法》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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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為飛機或機場自身營運的零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為靜止飛機提供固定的地面電力和空調，其所需之基礎設施的建
設，現代化，維護和運營

 氣候變遷減緩

 該活動符合以下一項或多項標準：1.用於零直接碳排放航空器運行之基礎設施，例如充電和加氫設施；2. 用於
航空器地面活動所需之固定地面電源（fixed electrical ground power）和地面空調（preconditioned air）的基
礎設施；3.用於達成機場自身營運零碳排放之基礎設施，例如充電站、電網連接升級、加氫站

 機場取得國際機場協會認可之機場碳認證計畫4級以上認證

未造成重大危害 於產品或服務生命週期中，未對其他環境目的造成重大危害

 氣候變遷調適  該經濟活動已實施實體或非實體解決方案，且顯著減少該經濟活動中主要的實體氣候風險；可承受氣候風險的評
估與該經濟活動規模及預期生命週期成正比；氣候預測與衝擊評估基於最佳可行技術；已實施調適解決方案

 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
及保育

 積極配合我國水資源利用及省水政策，包括優於或至少符合《自來水法》及其相關子法，例如使用《省水標章管
理辦法》之普級以上省水產品、設置雨水回收系統、進行廢水回收作業

 轉型至循環經濟

 優於或至少符合《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等法規。依據廢棄物分類和規定，在施工現場產生的
非危險性建築和拆除廢棄物中，至少有70%（按重量）準備用於再利用、回收和其他材料回收

 比照《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2條，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產品、再生產品
 從事航空站站務管理、機坪內航空器拖曳、導引及航空行李、貨物、餐點裝卸及飛航管制服務等航空運輸輔助之
行業促進源頭減量，以及垃圾回收率、一般廢棄物回收率達70%以上

 污染預防與控制

 優於或至少符合空氣汙染相關法規，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法》等相關法規
 優於或至少符合噪音管制相關法規，包括《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施工時應避免發生激烈震動或噪音及灰塵散播，且妨礙附近之安全或安寧
 優於或至少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等相關法規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
的保護與復原

 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並促進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中關於確保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並優於或至少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國家公園法》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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